
粮  食  采  购  合  同
	甲方： 
	合同编号：2021  

	乙方：佛山市南海区粮食储备库
	签订时间: 2021年 月  日

	
	签约地点：佛山市南海区


1、 产品名称、品种、数量、金额

	标的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包装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备  注

	1
	小麦
	吨
	散装
	
	
	 
	2020年产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元 角  分 


2、 甲方提供具有食品检验认定资质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该批粮食进口的报关、质量、卫检等进口相关証明资料,乙方负责办理货物出入境检验检疫相关手续并提供货物商检证书（包括年份证明、品质证书和原产地证书等）。

3、 交货地点、方式：甲方负责将货物送到乙方指定仓库，验质、检斤，散装入仓堆好交货，数量以过磅数量为准。
4、 交货期限：至2021年   月   日。如甲方未在约定时间交货，每逾期一日，则应向乙方赔偿未交付货物价值的0.15‰的违约金。
5、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甲方负责将货物送到乙方指定的小塘仓，并承担交货前的一切费用，堆好交货后费用由乙方承担。

6、 结算方式：采用分段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粮食运到指定仓库验收合格入库，每满1000吨起结算，乙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付款。全部粮食入库后，10个工作日内结清全部货款，甲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7、 质量要求：面筋吸水量≥190%，其他指标符合GB1351-2008二级及以上标准和GB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800ug/kg,其中要求铅≤0.2mg/kg,镉≤0.1mg/kg。
8、 安全责任：甲方必须加强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管理，甲方（含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买方的规章制度，若由于甲方（含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原因造成乙方损失或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由甲方负全责。
9、 违约责任：如甲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按时交货或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则乙方有权拒收。如乙方未在约定时间付款，每逾期一日，则应向甲方赔偿逾期应支付货款总额0.15‰的违约金。因不可抗力因素（包括战争、地震、台风等）影响合同履行的，甲乙双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双方互不承担责任，除前述不可抗力及合同法免责条款外，甲乙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免除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10、 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提请人民法院诉讼，诉讼地点为乙方所在地。

11、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由双方法定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 办 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社会信用代码：
	          乙     方

单位名称：(章)佛山市南海区粮食

储备库

单位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小塘东部开发区新境工业区

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电话：0757-86332295

传真：0757-86321871

开户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佛山南海支行
账号：20344068200100000001361
邮政编码：528200

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41716129W




